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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大党发〔2015〕23号 

 

 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发展党员工作，扩大发展党员工作中的

民主，切实保证新党员质量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中

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、《中共中国政法大学委员会发

展党员工作实施细则》和党校工作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现就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发展党员工作中的公示制提出如下意

见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以习

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按照全面从严治党新要

求，坚持群众路线，充分发扬民主，严格入党程序，健全工作

制度，加强公示监督，严把“入口关”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

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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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示对象 

（一）拟推荐参加发展对象培训班培训学习的发展对象。 

（二）拟接收为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。 

（三）拟转为正式党员的预备党员。 

三、公示主体 

（一）拟接收为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入党材料复审通过后，

由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出具《发展对象公示表》，到

校党委组织部开具《发展对象公示公告》进行公示。 

（二）其他公示由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组织实施。 

四、公示内容 

（一）涉及公示对象本人的情况： 

1.拟推荐参加培训学习的发展对象：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

月、文化程度、所在单位（年级班级）及职务、初次申请入党

时间、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时间、确定为发展对象时间、奖惩

情况等。 

2.拟接收为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：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

文化程度、所在单位（年级班级）及职务、初次申请入党时间、

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时间、确定为发展对象时间、发展对象集

中培训班结业时间等。 

3.拟转为正式党员的预备党员：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

文化程度、所在单位（年级班级）及职务、入党时间、递交转

正申请时间、奖惩情况等。 

（二）培养联系人或者入党介绍人姓名、职务。 

（三）公示起止日期。 

（四）相关单位负责受理、接待公示期间群众反映问题的联

系人、联系电话、来信来访地址。 

五、公示时间、范围和形式 

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范围一般为公示对象工作、

学习所在单位或生活场所。如有特殊情况可以扩大公示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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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一般通过公告栏、宣传栏、校园网等形式向党员、群众发

布。可以进行必要的宣传，保障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。 

六、公示期间反映问题的方式 

公示时间内，党员和群众都可以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。

反映问题的方式包括电话、电子邮件、来信来访等。反映问题

一般应当向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提出，也可以向校

纪委、校党委组织部反映。反映问题应当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，

并署真实姓名。 

七、公示结果的处理 

（一）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可以进入下一程序。拟接收为

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公示期满后，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

部应当将公示情况报校党委组织部备案。 

（二）公示期内有异议的，由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

部负责调查。校纪委、校党委组织部认为有必要的，可以主持

调查。 

1.虽有异议，但查无实据或经调查与实际情况不符的，可

以进入下一程序。 

2.经调查核实，反映的问题属于一般性缺点、不足，不影

响参加培训学习、接收为预备党员或者转为正式党员的，分党

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应当对公示对象进行批评教育，帮助

其尽快改正缺点，可以进入下一程序。 

3.经调查核实，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，公示对象参加培训

学习、接收为预备党员或者转为正式党员条件不成熟的，应当

暂停相关程序，继续培养教育或者按照相关规定延长预备期。 

4.经调查核实，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，且造成严重后果或

者在师生中产生恶劣影响的，终止发展程序或者按照相关规定

取消预备党员资格。 

5.经调查核实，属于党组织责任的，应当立即纠正，并对

直接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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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对调查核实结果的处理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全面

客观公正地评价公示对象并做出结论。对公示中反映的问题，

要允许公示对象作出说明或进行申辩。 

（三）负责调查的党组织应当及时向反映人反馈调查结果

和结论。 

（四）校党委组织部或者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应

当及时将公示对象、内容、反映的问题、调查核实情况、处理

结果和公示结论等材料归入有关档案。 

八、公示责任 

各级党组织要提高对公示制的认识，把严格实行公示制作

为规范发展党员工作、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和加强党员队伍建设

的一项重要措施，切实加强领导、落实责任。对未经公示参加

培训学习的，一律不予承认。对未经公示接收为预备党员或者

转为正式党员的，一律不予审批、备案。 

九、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校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中共中国政法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5 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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